
记者从近日在山东济南召

开的2025年国际粮食减损大

会上获悉，2024年我国小麦、

水稻、玉米三大主粮机收损失

率分别为 0.93%、1.76%和

2.06%，比2021年降低1至2

个百分点，3年共减少粮食损

失500亿斤以上。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节粮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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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蒋晓渊

只因押金纠纷协商未果，租客卢某竟

将出租屋变成“灾难现场”——水龙头大

开、鸡蛋液横流、食用油浸透床垫沙发……

近日，义乌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案。

2024年8月，卢某租下董某的房屋，

约定租期半年。然而，没多久，因为卢某在

出租屋内饲养宠物狗，双方产生矛盾。当

时，双方经过协商，卢某同意把狗送走，继

续租住。

然而今年年初，卢某想提前退租时，双

方再次因押金问题起了争执。卢某表示，

去年9月送狗时，房东董某曾口头答应他可

提前一个月退租。董某却断然否认有此承

诺，并指责卢某违约，并扣下了押金不退。

协商破裂，卢某怒火中烧，他没有选择

法律途径，而是策划了一场“毁灭式”的告

别。他先是假意向董某表示会继续承租，

稳住对方。随后，他返回出租屋，上演了令

人瞠目结舌的破坏：打开房屋内所有水龙

头，并用鸡蛋液涂抹在地面、墙面上，将食

用油泼洒在床垫、沙发上……做完这一切，

卢某扬长而去。

当董某打开房门，迎接他的是一个污

水横流、蛋渍斑驳、油污遍布的“灾难现

场”。震惊、愤怒之余，董某立即报警，并一

纸诉状将卢某诉至法院。

庭审中，卢某承认了没关水龙头、涂了鸡

蛋液、没清理垃圾这些“小动作”，但对于向沙

发和床垫泼洒食用油行为，他却矢口否认。

审理过程中，法院对现场进行了勘验，

并依职权向警方调取了案发当天董某报警

后警方出警的执法记录仪视频。视频画面

能够印证董某所述房屋被鸡蛋液和食用油

损毁的事实。虽然卢某在法庭上否认泼

油，但他此前在与董某的微信沟通中，并未

否认自己实施了故意损毁行为，也未能提

供其离开房屋时房间内沙发、床垫未被损

毁的证明，故法院对卢某未泼洒食用油的

抗辩不予采信。

同样，卢某声称董某口头同意其提前

退租，也因为空口无凭，缺乏证据支撑而未

被法院采信。

最终，法院综合评估了卢某泄愤行为

造成的实际损失，酌定要求卢某支付原告

董某保洁费、水费及更换床垫、沙发、电视

背景墙的费用共计3000余元及利息损失。

法官提醒：
租房签约时务必逐字逐句看清条款。

押金退还条件、能否转租、提前退租违约金

多少、屋内设施状况、坏了谁修……这些关

键点白纸黑字写清楚，日后少扯皮。

租房过程中任何约定变动，比如允许

养宠物、同意提前退租等，务必留下书面凭

证。微信文字确认、签个补充协议都好过

空口白话。

更重要的是，遇到纠纷，可以拿起法律

的武器，理性捍卫自身合法权益。任何破

坏、损毁财物来出气、报复的行为，不仅要

赔偿损失，情节严重的还有可能涉嫌刑事

犯罪。

《南国早报》王斯

谢先生在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沈

阳小区43栋买了一套位于一楼的二

手房，交了4.5万元定金拿到房屋钥匙

后开始装修。可尚未入住，一场大雨

就让这套房被泡。这时，谢先生才知

道，原来这套房每年雨季都会被泡。

他将卖家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合同，而

卖家则反诉，索赔15万余元。到底谁

有理？近日，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

院作出一审判决。

新买的二手房 刚装修就被泡
“当时看房时，确实没有留意到房

子会被泡。”谢先生很后悔当初的大意。

谢先生说，为了方便孩子读书，他

想购买南铁一带的房屋。苏先生的房

屋位于南铁三街沈阳小区43栋二单

元一楼。去年3月13日，在中介南宁

君安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

安公司）的推荐下，谢先生上门看房

后，次日便签订买卖合同，以77万元

的价格买了下来。

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双方均清楚

该房屋以现状（朝向、户型）出售，乙方

（谢先生）已检查或已授权代表代为检

查该房屋，故乙方不得以不清楚房屋

情况或产权现状拒绝交易。

“看到我买了房屋，隔壁邻居提醒

我，因为地势低，一下暴雨，这套房就

会被雨水浸泡。”谢先生说，当时他立

即在房屋交易群中问苏先生“下大暴

雨时雨水是否会倒灌进房内”，苏先生

未回答，但中介人员回复称“那是之

前，现在好一点了，物管弄过了”。

谢先生没再追问，而是拿了钥匙开

始装修。房屋还未装修好，去年5月8

日、19日，南宁下了两场大雨，谢先生所

购房屋外积水深达70厘米，屋内因卫

生间污水倒灌，积水达约30厘米。

买家称被欺骗 卖家称其违约
刚买的房屋尚未入住就频频被雨

水浸泡，谢先生认为卖家不诚信。去

年8月，他将苏先生作为被告、君安公

司作为第三人，诉至南宁市西乡塘区

人民法院。

谢先生认为，在签订合同前，虽然

他对房屋进行了实地查看，但他并不

能知晓该房屋的不利因素。在签订合

同时，卖家和中介隐瞒了该房屋所在

位置地势低、大雨时会发生内涝、泡水

和污水倒灌等问题，导致他对房屋存

在错误认识。他要求撤销双方的买卖

合同，苏先生返还4.5万元定金，并赔

偿装修费3.1万余元。

苏先生则认为，他不存在故意隐

瞒等情形，也不存在违约，并提出反

诉，要求解除合同，谢先生未按合同约

定支付购房款违约，应支付15.4万余

元违约金。他提前交付房屋给谢先

生，谢先生自行装修了房屋，无理由要

求他返还相应的装修费用。

第三人君安公司未到庭，也未陈

述意见。

法院一审判决 买家自担损失
买家和卖家到底谁有理？法院认

为，购房前，谢先生已看过现场，且其

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到该房屋门口的水

泥挡板（挡住灌入房屋的积水）在购买

房屋前就安装了，因此，不存在谢先生

基于重大误解而购房的情况等。谢先

生主张撤销买卖合同，无事实及法律

依据。

根据双方约定“拒绝购买该房屋

的”属于谢先生根本违约，苏先生以此

为由要求解除合同，法院予以支持。

同时，因谢先生违约，卖家苏先生无需

返还其支付的定金，而该笔定金足以

弥补苏先生的全部损失。

至于谢先生的装修损失，法院认

为，谢先生在房屋价款未支付完毕的

情况下，即自行拿到房屋钥匙并进行

装修，之后他又违约，该房屋装修费用

为其自身造成的损失，损失自担。

由此，法院判决解除双方的买卖

合同，苏先生无需返还谢先生的定金，

驳回双方的其他诉请。

对该判决，谢先生不服，已提出上

诉。苏先生则表示，一切以法院判决

为准。

开水龙头、涂鸡蛋液、泼食用油

房东拒退押金，租客炮制“灾难现场”
法官提醒：严重的或涉刑事犯罪

新买的二手房刚装修就被泡，能退房退款吗？
法院一审判决：卖家无过错，买家自担损失

《半岛晨报》张锡明 陈虹伶

一个废弃多年、因采砂形成的七八米深水方

塘，吞噬了辽宁瓦房店13岁少年小明（化名）的生

命。去年暑假，小明在此野泳时滑入深水区不幸

溺亡。法院最终判决揭示悲剧根源：父母监护失

职承担主责，村委会管理疏漏承担次责（5%）。

去年暑假，13岁的小明与弟弟相约到瓦房店

一村中无人经营的方塘内洗澡。其间，小明不慎

滑入深水区，虽经弟弟呼救、村民救援，最终还是

不幸溺亡。

事后，小明的父母将村委会诉至瓦房店法院，

认为村委会作为案发方塘所在集体土地的管理

者，因对附近河道采集砂石的行为缺乏科学管理，

导致方塘被不断加深，且在方塘周围未采取任何

防护措施，致使该方塘的存在对村民的生命安全

构成了严重的安全隐患，故应对小明的溺亡承担

20%的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案发方塘系村内河道边的

水坑，无人经营，案发时坑深七八米，边缘陡峭，系

被多年挖采砂石累积而致，且周围无安全警示标

识和防护措施。同时，小明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在

暑期未能有效看管孩子，对小明前往野外水域游

泳的行为不知情，也未进行安全教育。

小明的父母对小明的溺亡承担主要责任，村

委会承担5%的赔偿责任。该案件经上诉后，被

大连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以案说法：
首先，小明的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对他负有

教育、管理和保护的法定义务。暑期是未成年人

安全事故高发期，家长应尽到更严密的监护责任，

本案中因监护缺位导致悲剧发生，小明的父母需

承担主要责任。

其次，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村

集体公共区域的管理者，应主动作为，对未成年人

日常可能接触的存在安全风险的方塘等水域采取

必要的防护措施和明显的警示标示，如不作为，应

对未成年人溺亡结果的发生承担相应责任。

最后，这起未成年人野外溺亡的案例，不仅清

晰划分了监护责任与管理责任的边界，更折射出

未成年人保护需要多方协同、全面发力的深层逻

辑，而这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确立的“六大保护体系”高度契合——家庭保护是

根基，学校保护是关键，社会保护是支撑，政府保

护是保障，司法保护是底线，网络保护是延伸。“六

大保护”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协同发力才能共同

为未成年人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少年野塘溺亡
父母被判主责

村委会管理疏漏承担5%责任


